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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依据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经营该体育项目是否符合许可条件的行政检查
	《全民健身条例(2016)》第三十七条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仍经营该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六条第一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是否达到规定数量，是否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六条第二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具有达到规定数量、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无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六条第三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具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将许可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等制度、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条    经营者应当将许可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等制度、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保证其能够安全、正常使用。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





